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45次委員會議決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日期：95.4.3
一、本會第1244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。
二、行政院交議，教育部陳報「推動體育校院整併暨成立體育大學規劃構想書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結論：
(一)本案有助於整合現有體育運動資源，促進體育高等教育均衡發展，提升我國體育競爭力，原則同意教育部先行設立籌備處，以整併國立體育學院、國立台灣體育學院及國立台東體育中學3所學校，請按規劃實施期程推動。 

(二)本案於進行第2階段實質整併時，宜注意整併綜效之達成，在院、系所調整、裁撤與新設部分，以不重複為原則，並應考量與既有公、私立大學相關科系之配合、現有產業概況、學生就業趨勢等因素，進行系所整併，於釋出資源後，再考慮增設系所。
(三)本大學之定位，雖朝專業大學發展，但校名之訂定須注意未來發展彈性及學校整體形象，並與其他類型大學有所區隔，發展專業特色。另校區數之調整，以不超過2個為原則，優先處理嘉義、台中及台東校區，長期宜朝南、北2校區規劃，並優予提供所需經費。有關學生權益部分，如課程整合、學分認定、學程整併及遠距、視訊教學等，應提出具體方案，於第2階段實質整併時一併納入考量。
(四)本案所需經費，在教育部及體委會年度預算額度內支應。
三、「『離島建設基金補助計畫』94年度執行情形及成效檢討報告」一案，報請   公鑒。
結論：
(一)洽悉，本報告請依與會委員意見修正後，報請行政院核備。
(二)本案管考作業已採行多項變革作法，對計畫執行有明顯助益。為加速推動計畫及提高預算之執行率，請各機關繼續採「風險控管」觀念積極執行，並儘速完成驗收付款及會計作業；進度落後計畫應專案控管，遲未能推動之計畫應適時檢討註銷，讓基金運用更有效率。 

(三)為避免計畫因土地取得、規劃設計、相關工程或行政作業未能及時配合而延宕執行，請各縣市政府研提新興計畫時，一併提出關鍵前置作業辦理時程，作為計畫核定之要件，屆期仍未開始辦理或完成者，應予檢討註銷，改執行其他備案計畫，以提高執行效率及基金運用績效。
(四)部分跨年度執行之硬體建設，主辦機關採分期規劃、招標方式推動，衍生一致性不足及工程管理界面問題，甚至後續工程已發包卻需停工。請各縣市政府於規劃階段即與經建會「離島建設辦公室」密切合作，提出整體規劃構想(含分期施工之作業時程)，俾計畫奉核定後即可持續推動執行。
(五)離島工程受天候、交通、機具運送、材料取得及當地廠商能力不足等因素影響，推動上較易遭遇困難。為滿足離島地區之特殊需求及改善多次流標情況，請各縣市政府依「政府採購法」第46條規定，考量成本、市場行情，務實訂定底價，以提高投標意願 (惟決標時應以最低標為原則，有利標為例外)。
(六)為展現整體成效，本案特別重視個別計畫目標、指標之達成，惟本次檢討，經檢視各機關所提資料，普遍欠缺達成情形具體量化數據及因應永續發展所採行之特別作法，請各主管部會於每季檢討時持續督促、協助縣市政府提報，並作為後續核定相關計畫或撥款之重要參考，確保計畫執行能符合民眾需求及整體政策目標。
四、「當前經濟情勢（簡報）」一案，報請   公鑒。
結論：洽悉。
（散會：下午5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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